
西法大党发〔2022〕71 号

关于付春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纪委机关，党群机关部门：

经校党委会 2022 年 7 月 8 日会议研究决定：

一、任命

付春生同志为新闻传播学院党委组织员（副处级）；

崔 静同志为校工会文体女工部部长（正科级）；

方 宁同志为公安学院团委书记（副科级）。

二、免去

付春生同志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；

金 牛同志党委教师工作部秘书（正科级）职务；

李 凯同志公安学院团委书记（正科级）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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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宁同志校团委社团文体部部长（副科级）职务。

中共西北政法大学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12 日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党委委员，校长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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